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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：中小企业声明函（工程、服务）

本公司（联合体）郑重声明，根据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》（财库﹝2020﹞

46 号）的规定，本公司（联合体）参加（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）的（城维计划-城市设

计编制及技术咨询服务（广州市重要门户城市设计））采购活动，工程的施工单位全部为符

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（或者：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）。相关企业（含

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、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）的具体情况如下：

1.（城维计划-城市设计编制及技术咨询服务（广州市重要门户城市设计）），属于（其

他未列明）行业；承建（承接）企业为（广州市交通规划研究院有限公司），从业人员 259

人，营业收入为 20288 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29858 万元，属于（中型企业）；

2.（城维计划-城市设计编制及技术咨询服务（广州市重要门户城市设计）），属于（其

他未列明）行业；承建（承接）企业为（广州湾区城市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），从业人员 15

人，营业收入为 345.23 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752.25 万元，属于（小型企业）。

以上企业，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，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，也不存在与

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。

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如有虚假，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。

企业名称（盖章）：广州市交通规划研究院有限公司、

广州湾区城市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

日期：2024 年 3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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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三：联合体共同投标协议书

立约方：（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）

（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）

（广州市交通规划研究院有限公司）

（广州湾区城市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）

（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）、（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

公司）、（广州市交通规划研究院有限公司）、（广州湾区城市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）自愿

组成联合体，以一个投标人的身份共同参加（城维计划-城市设计编制及技术咨询服务（广

州市重要门户城市设计））（GZCQC2400FG01036）的响应活动。经各方充分协商一致，就

项目的响应和合同实施阶段的有关事务协商一致订立协议如下：

一、联合体各方关系

（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）、（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

公司）、（广州市交通规划研究院有限公司）、（广州湾区城市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）共同

组成一个联合体，以一个投标人的身份共同参加本项目的响应。（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

研究院有限公司）、（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）、（广州市交通规划研究院

有限公司）、（广州湾区城市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）作为联合体成员，若中标，联合体各方

共同与采购人签订政府采购合同。

二、联合体内部有关事项约定如下：

1.（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）作为联合体的牵头单位，代表联合体双

方负责投标和合同实施阶段的主办、协调工作。

2.联合体将严格按照文件的各项要求，递交投标文件，切实执行一切合同文件，共同承

担合同规定的一切义务和责任，同时按照内部职责的划分，承担自身所负的责任和风险，在

法律上承担连带责任。

3.如果本联合体中标，（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）负责本项目统筹汇

报与成果汇编，并参与重点门户街区概念性城市设计、重要交通门户地区设计指引和国内外

门户案例分析部分，（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）负责本项目重点门户通道建

筑整治与景观优化策略，并对重点交通门户节点开展详细设计部分，（广州市交通规划研究

院有限公司）负责本项目广州重要交通门户地区识别与分析专题研究，定量与定性分析广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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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市交通门户现状情况部分，（广州湾区城市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）负责本项目配合交通门

户地区设计指引制作和门户节点详细设计，以及辅助文本和效果图制作部分。

4.如中标，联合体各方共同与（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）签订合同书，并就中标项目

向采购人负责有连带的和各自的法律责任；

5.联合体成员（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）为（大型）企业，将承担合

同总金额 33% 的工作内容；（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）为（大型）企业，

将承担合同总金额 26% 的工作内容；（广州市交通规划研究院有限公司）为（中型）企业，

将承担合同总金额 13% 的工作内容；（广州湾区城市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）为（小型）企

业，将承担合同总金额 28% 的工作内容。

三、联合体各方不得再以自己名义参与本采购包响应，联合体各方不能作为其它联合

体或单独响应单位的项目组成员参加本采购包响应。因发生上述问题导致联合体响应成为无

效报价，联合体的其他成员可追究其违约责任和经济损失。

四、联合体如因违约过失责任而导致采购人经济损失或被索赔时，本联合体任何一方

均同意无条件优先清偿采购人的一切债务和经济赔偿。

五、本协议在自签署之日起生效，有效期内有效，如获中标资格，合同有效期延续至

合同履行完毕之日。

六、本协议书正本一式 六 份，随投标文件装订 一 份，送采购人 一 份，联合体成

员各一份；副本一式 四 份，联合体成员各执 一 份。

甲公司全称：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（盖章），

2024 年 3 月 15 日

乙公司全称：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（盖章），

2024 年 3 月 15 日

丙公司全称：广州市交通规划研究院有限公司（盖章），

2024 年 3 月 15 日

丁公司全称：广州湾区城市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（盖章），

2024 年 3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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